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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開發作業規範 

95 年 07 月 13 日行政會議制訂 

106 年 11 月 28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目的 

為有效推動本校行政業務電腦化工作，提昇校務行政作業品

質與效率，特制定「校務行政資訊系統開發作業規範」(以下

簡稱本規範)。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規範依據本校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開發實際需要制定，適

用於各行政單位。教學或研究單位之電腦化系統開發需求，

須透過相關之行政單位提出申請。 

第三條 實施要點 

一、各業務單位因業務需要時，先評估其實施之可行性及承

製成本，撰寫「系統開發申請計劃書」(表號：A074030105)

後。登入「明志資訊系統開發申請作業」，填具「校務行

政資訊系統開發申請單」(表號：A074030205)，該單將

先行送簽圖書資訊處系統開發組（以下簡稱系統組）確

認需求，待需求確認後，經辦人始送件至一、二級主管，

並於簽核後交由系統組承辦專案。 

二、電腦化系統開發申請通過後，視其開發系統規模大小及

系統組人力配置情形排定時程開發，如遇排定時程與其

他專案衝突時，則將提報行政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

專案執行優先順序。 

三、原申請單位需指定專責人員與系統組開發人員進行訪

談工作，及探討開發程式之進度與作業分析。 

四、若開發系統係屬跨單位者，應由申請單位協調指定人員

負責。 

五、系統分析完成後，系統組撰寫該系統之「系統作業說明」

(附件一)，並與申請單位確認無誤後，依作業說明內容

進行「系統開發設計規格書」(表號：A074030305)及程

式撰寫。撰寫期間原申請單位於必要時，需配合提供測

試資料並協助進行相關系統之測試。 

六、程式撰寫完畢後，由系統組撰寫「系統使用說明」(附件

二)，會同原申請單位依「系統使用說明」進行系統整合

測試，並填寫「系統測試驗收單」(表號：A074030405)。 

七、系統整合測試完成，由系統組提出「校務行政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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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完結單」(表號：A074030505)與原申請單位進行系

統驗收工作與交付「系統作業說明」、「系統使用說明」

後，始可結案。 

八、開發中之系統，由系統組負責系統分析、程式設計與維

護，系統開發完成後，由原申請單位之專責人員對系統

的作業流程，進行實際操作與日後維護工作。 

九、已交付之系統若須修改或增列功能時，以另案重提申請，

排入開發順序。 

十、開發完成之系統軟體使用權係屬學校所有，任何單位不

得給予本校以外人員公開使用或有商業利益之行為。 

第四條 實施與修訂 

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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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開發申請計劃書 

 

＊ 開發系統：（所要開發的系統名稱） 

＊ 作業類別： 

 

一、 需求目的 

 

二、 作業範圍 

 

三、 作業方式(表格化或文字逐條敘述皆可，但需詳細明確) 

 項  目 說  明 

1   

2   

3   

 

四、 表單介面(簡略規劃表單介面，若有詳細資料可變成附件後附上說明) 

 

五、 流程圖(依照作業累積經驗撰寫，可用文字敘述，但需詳細) 

 

六、 預期效益(改善分析或節省人工時之效益說明) 

 

七、 其他(補充上述未提及之項目內容) 

 

表號：A074030105 

註：此附件表單規劃設置於 OA 系統-明志資訊系統開發申請作業，請至該系統下

載檔案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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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開發申請單 

申請人員  申請日期  

申請單位  

系統名稱  

執行頻率 

□每年一次 

□每學期一次 

□每月一次 

□每日一次 

□每學期多次 

需求日期 

 

系統專責人員 
 

 
相關業務人員 

 

 

相關業務單位 
 

 

系統開發 

申請計劃書 

附加檔案 

上傳系統開發申請計劃書文件(表號：A074030105) 

表號：A074030205 

註：此附件表單規劃設置於 OA 系統，申請開發時請至 OA系統填單傳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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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開發設計規格書 
一、 系統流程圖 

二、 系統流程說明 

三、 系統規劃 

作業名稱  

作業類別  

作業描述  

作業時機  

檔案名稱  

作業畫面 

 

 

 

 

備註 

 

 

 

 

 
四、 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 

欄位名稱 欄位解釋 資料類別 長度 個資 備註 

      

      

      

      

      

備註： 

表號：A07403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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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測試驗收單 

系統名稱  驗收單位  

驗收系統類別 □新系統 □修改異動 驗收人  

測試驗收項目 

功能名稱 功能描述 測試正常且符合需求 

      

      

      

測試人員簽名     

 

驗收結果 

(請若系統驗收時有問題時，請敘述驗收結果後送回電算中心，將請承辦人修改後進

行再驗收。) 

 

 

 

 

驗收單位主管 圖資處主管 

  

表號：A07403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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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志科技大學 

校務行政資訊系統開發完結單 

系統名稱 
 

 

預定完成日 
 

 

申請人員 
 

 

申請單位 
 

 

系統專責人員 
 

 

系統開發人員 
 

 

系統交付說明 

開發申請單 
 

 

開發說明文件 
 

 

使用說明書 
 

 

磁片(程式) 
 

 

開發軟體 
 

 

硬體設備 
 

 

其他說明 
 

 

表號：A074030505 

註:此附件表單規劃設置於 OA 系統，申請驗收時請至 OA系統填單傳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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